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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01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持有的参股公司

优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峰生物”、“目标公司”）1%的股

权以 1,3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优峰生物的大股东北京优峰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优峰咨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1月 14 日，公司与优峰咨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持有

的优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的股权以 1,3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北京优峰

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优峰生物股权。 

（二）本次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月 1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优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董事会表决结

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章程》及《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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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北京优峰国际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 3月 27日，注册资本 1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91号院 1号楼 2层 202A区 236 号，法定代

表人：王晓燕，经营范围：经济贸易咨询、项目投资、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股东：王晓燕（持有 99%的股权）、

易清云（持有 1%的股权）。 

（二）关联关系 

优峰咨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优峰咨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优峰（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晓燕 

营业期限 2020-12-16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5537.8203 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5537.8203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旧桥路 1号院 3号楼-1层

-101-12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医疗器械

Ⅰ类、Ⅱ类；批发药品；零售药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查询，优峰生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本次股权转让前，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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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北京优峰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4,984.0383 90% 

安吉优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6.8910 5% 

姚霖 110.7564 2% 

东莞市禾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5.3782 1% 

中海航（大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5.3782 1%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55.3782 1% 

合计 5,537.8203 1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年 11 月 30日，优峰生物资产总额 12,816.79万元，负债总额

1,011.79万元，净资产 11,805万元；2022 年 1-11月，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1,141.65万元。 （未经审计）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价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参考目标公司的净资产，经各方协调一

致。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优峰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丙方：王晓燕 

（一）股权转让金额 

各方协商一致，确定目标公司 1%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20万元（大写：

人民币壹仟叁佰贰拾万元整） 

（二）价款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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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协议签署之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500

万元； 

（2）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

让价款人民币 500万元； 

（3）在 2023年 3月 31日前，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

币 320万元。 

如出现逾期支付之情形的，则乙方支付的款项应先抵扣根据本协议约定计算

的违约金，剩余部分（如有）再冲抵当期等额的股权转让价款。 

丙方不可撤消的同意，对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合同义务承担个人无限连

带担保责任 

（三）股权转让工商过户 

在乙方支付完本协议项下全部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如有）的 10日内，乙

方应负责办妥本次交易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甲方给予必要配合。交割

日为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日，乙方自交割日起按照受让比例享有目标公司股

东权益、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四）争议的解决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无法达成协议的，任何一方可向

各自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由此发生的相关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保全

费用以及差旅费等全部由败诉方承担。 

（五）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外，本协议任何一方如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

违反其声明、承诺、保证，或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

违约。违约方应当根据本协议的约定或守约方的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

施或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由此支出的诉讼费、律师

费、公证费、保全费用以及差旅费等）。 

乙方如逾期支付本协议项下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价款、违约金

等）的，则自逾期之日起以应付未付款项为基数,按下列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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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逾期在 15日以内的，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15

日但不足 30日的，按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如逾期超过 30日的，按

每日千分之二的标准支付违约金，且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出售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2、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情况及与关联人的同业竞争情况。 

3、出售股权所得股权转让款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本次出售完成后，不会导致本公司资金被占用或新增对外担保事项。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主要基于公司目前的发展规划以及目标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同

时收回投资资金，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聚焦公司经营战略，改善公司资产结构及现

金流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合理、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

交易对手方的背景、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等进行了考察，因交易对手方未提供财

务数据，公司无法准确判断其财务状况及付款能力，但已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中

约定了逾期支付违约金的条款，且交易对手方的实际控制人对受让方协议项下的

全部合同义务提供了担保。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预计将增加利润 300万元左右，最终

以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本次出售参股公司股权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月 17日 


